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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（中心、研究院、所）： 

为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

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号）精神，推进实施我校创新创业

精英学生的优生优培，经研究，决定选拔100名左右学生成为江苏

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第三期学员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养时间 

2019 年 9 月——2020 年 6 月。 

二、选拔对象 

2018 级全日制学生。 

三、培养方式 

1.学生工作：组建班团组织，进行分班管理，每个班级配备 1

名辅导员。学员兼有所在专业学院和创新创业学院学生的双重身

份。 



 

 

2.课程设置：如表 1 所示。 

表 1  创新创业学院课程设置情况 

课程名称 性质 
学

分 

学

时 
主要内容 授课形式 开课学期 

大学生创业 

计划与实践 
理论课 1 16 

创业计划书编制

与项目路演 

学员分组、依托项目、

互动教学 

二年级学生 

第 1 学期 

设计思维 

（机器人） 
实训课 1 24 

机器人制作 

与竞技 

工业中心机器人 

创新实验室开课 

二年级学生 

第 1 学期 

初创企业 

管理 
理论课 1 24 

新企业管理 

与绩效提升 

分模块，管理和财经 

学院师资联合授课 

二年级学生 

第 2 学期 

创业资源 

开发与利用 
理论课 2 32 

创新创业实战 

理论体系 

分专题，聘请各领域 

校内外资深导师授课 

二年级学生 

第 2 学期 

项目孵化 

与训练 
实践课 2  

创新创业苗圃 

项目入驻孵化 

依托具体实践孵化项

目，创业导师跟踪指导 

二年级学生

1、2 学期 

3.学分认定： 

（1）学员完成项目孵化与训练可获 2 个创新创业实践学分。 

（2）学员修读完《创业资源开发与利用》可获 2 个跨学科专

业课学分。 

（3）学员修读完《大学生创业计划与实践》可获 1 个创业课

程学分。 

（4）经管类学员修读完《设计思维（机器人）》可获 1 个校公

共选修课学分；工学、理学、医药类学员修读完《初创企业管理》

可获 1 个校公共选修课学分；艺术和文法类学员修读完《设计思

维（机器人）》《初创企业管理》可分别获 1 个校公共选修课学分。 

4.结业认定：学员修满 7 个学分（理论课 5 个学分、实践课 2

个学分），即可颁发结业证书。学员修满 5 个学分，且在创新创业

学院指定的赛事中荣获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项（排名前 3 位）的，

也可颁发结业证书。 



 

 

5.导师配备：学员培养采用理论与实践双导师制。校内外导师

2 人组成 1 个导师团，学员 5-6 人组成 1 个学员组，分成 18 组，

每个导师团指导 1 个学员组，跟踪指导和全面评价学员的创新创

业学习实践情况。 

6.竞赛实践：创新创业学院为学员参加企业参观实习、创新创

业项目实践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条件保障。为学员参加创新

创业学院指定的相关赛事提供免费、持续的跟踪辅导。协调地方政

府部门为学员项目或企业发展提供资源支持。 

7.经费对接：创新创业学院为学员单设创新创业专项奖学金，

评奖办法详见《江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评定办法》（江大

创〔2019〕1 号）；对于孵化成效突出的创业项目，推荐风投机构

实现无缝对接，协调社会各界资源扶持其发展。 

四、选拔条件 

选拔条件依据《江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人才培养方案》（江大

创〔2018〕7 号），主要条件如下： 

1.遵守校规校纪，身心健康，思想积极向上； 

2.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、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； 

3.专业学习基础扎实，学有余力； 

4.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精神意识、能力和素养； 

5.具有突出的创新创业经历及成果优先。 

五、选拔办法 

1.学生申请。学生自愿填写《江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第三期学

员报名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提交所在专业学院。 



 

 

2.学院推荐。各学院依据选拔条件按照推荐指标（附件 2）择

优推荐，并将填写完整的《江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第三期学员推荐

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以及《江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第三期学员报名

申请表》于 4 月 15 日前以纸质形式报送至学工楼 203 室，同时将

电子档发送至邮箱 cxcy@ujs.edu.cn（文件名：XX 学院创新创业学

院第三期学员推荐材料）。 

3.测试及面试。测试和面试是对申请者的创新创业综合素质进

行检测，其中，测试成绩占 30%，面试成绩占 70%，两项成绩综

合后择优录取。 

4.学校审核。学校将拟录取的学员名单报请学校创新创业教育

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公示 3 天，无异议则正式录取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1.请各学院广泛动员、深入挖掘，切实将学有余力，且具有良

好创新创业精神和素养的学生予以推荐。 

2.联系人：孙月娟、刘赛；联系电话：88783903。 

 

附件 1：江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第三期学员报名申请表 

附件 2：江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第三期学员推荐名额分配表 

附件 3：江苏大学创新创业学院第三期学员推荐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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